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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島建設條例增訂第十條之二條文；並修正第九條至第十條

之一、第十三條、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23 日  
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8541 號  

第 九 條  本條例適用之地區，於實施戰地政務終止前，因徵收、價購或徵購後登記為公有之

土地，土地管理機關已無使用或事實已廢棄使用者，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得於

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二日修正施行之日起五年內，向該管土地管理機關申

請按收件日當年度公告地價計算之地價購回其土地。但徵收、價購或徵購之價額超出

該計算所得之地價時，應照原徵收、價購或徵購之價額購回。 

土地管理機關接受申請後，應於三十日內答覆申請人；其經審查合於規定者，應通

知該申請人於三十日內繳價，屆期不繳價者，視為放棄；不合規定者，駁回其申請，

申請人如有不服，得向土地所在地縣（市）政府申請調處。 

縣（市）政府為前項調處時，得準用土地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處理。 

澎湖地區之土地，凡未經政府法定程序徵收、價購或徵購者，應比照辦理。 

第 十 條  澎湖、金門、馬祖、綠島、蘭嶼及琉球地區之營業人，於當地銷售並交付使用之貨

物或於當地提供之勞務，免徵營業稅。 

澎湖、金門、馬祖、綠島、蘭嶼及琉球地區之營業人進口並於當地銷售之商品，免

徵關稅；其免稅項目及實施辦法，由財政部定之。 

第十條之一  為促進離島之觀光，在澎湖、金門、馬祖、綠島、蘭嶼及琉球地區設置離島免稅購

物商店者，應經當地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之同意後，向海關申請登記，經營銷售貨物予

旅客，供攜出離島地區。 

離島免稅購物商店進儲供銷售之貨物，應依關稅法規定辦理保稅進儲保稅倉庫。 

離島免稅購物商店銷售貨物，營業稅稅率為零。 

離島免稅購物商店自國外或保稅區進儲供銷售之貨物，在一定金額或數量範圍內銷

售予旅客，並由其隨身攜出離島地區者，免徵關稅、貨物稅、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

捐。 

離島免稅購物商店進儲供銷售國內產製之貨物，在一定金額或數量範圍內銷售予旅

客，並由其隨身攜出離島地區者，免徵貨物稅、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。 

離島免稅購物商店設置之資格條件、申請程序、登記與變更、前二項所定之一定金

額或數量、銷售對象、通關程序、提貨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財政部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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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島免稅購物商店違反依前項所定辦法有關登記之申請、變更或換發、銷售金額、

數量或對象、通關程序、提貨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者，海關得予警告，並限

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；並得按次處罰；連續處罰三次仍未完

成改正者，得為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。 

離島免稅購物商店銷售予旅客之貨物，其數量或金額超過第四項及第五項之限額者

，應依關稅法、貨物稅條例、菸酒稅法、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計算稅額，由

旅客補繳關稅、貨物稅、菸酒稅、菸品健康福利捐及營業稅後，始得攜出離島地區。 

第十條之二  開放離島設置觀光賭場，應依公民投票法先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，其公民投票案投

票結果，應經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，投票人數不受縣（市）投票權人總數二

分之一以上之限制。 

前項觀光賭場應附設於國際觀光度假區內。國際觀光度假區之設施應另包含國際觀

光旅館、觀光旅遊設施、國際會議展覽設施、購物商場及其他發展觀光有關之服務設

施。 

國際觀光度假區之投資計畫，應向中央觀光主管機關提出申請；其申請時程、審核

標準及相關程序等事項，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訂定，報請行政院同意後公布之。 

有關觀光賭場之申請程序、設置標準、執照核發、執照費、博弈特別稅及相關監督

管理等事項，另以法律定之。 

依前項法律特許經營觀光賭場及從事博弈活動者，不適用刑法賭博罪章之規定。 

第 十 三 條  為維護離島居民之生命安全及身體健康，行政院應編列預算，補助在離島開業之醫

療機構、護理機構及其他醫事機構，並訂定特別獎勵及輔導辦法。 

對於應由離島緊急送往臺灣本島就醫之急、重症病人，其往返交通費用，由行政院

衛生署補助之。 

第 十 六 條  為加速離島建設，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離島建設基金，基金總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三

百億元，基金來源如下： 

一、中央政府分十年編列預算或指定財源撥入。 

二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入。 

三、基金孳息。 

四、人民或團體之捐助。 

五、觀光博弈業特許費。 

六、其他收入。 

離島建設基金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辦法，由行政院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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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七 條  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之補助辦法，由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會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。 

澎湖、金門、馬祖、綠島、蘭嶼及琉球地區之教育文化應予保障，對該地區人才之

培養，應由教育部會同相關主管機關訂定保送辦法，以扶助並促其發展。 


